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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诉讼失信难题

“我不想杭州的这套房子被法院执行，以为法院查

不到就没报……”被执行人郑某在财产报告阶段，隐瞒

财产情况，企图躲避法院执行。

像郑某这样抱着侥幸心理的“失信人”并不少见。

2020年，鹿城法院对拒不报告财产信息、报告不实等行

为作出罚款、拘留决定共计2110件，占执行案件的

16%。部分被执行人还存在恶意转移房产，藏匿、变卖

财产等拒执行为。8413名被执行人被列入失信名单，

96人因涉嫌拒执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鹿城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万成介绍，除了执行阶

段，现实中还存在一些当事人在诉讼中虚假陈述、伪造

证据、隐瞒事实、篡改合同等不诚信诉讼行为，加大了

法院审理难度，加剧了执行难，成为各法院面临的“老

大难”。

为此，鹿城法院探索建立诚信诉讼与自动履行专

门教育机制。刘万成认为，这一机制是贯彻民法典树

立的“诚信原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实

践；是教育无知者、震慑侥幸者，正诉讼秩序、树司法权

威、促自动履行的积极举措，也是助推市域社会治理、

诉讼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尝试。

建立专门教育机制的“鹿城模式”

“绝大多数纠纷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一方或多方的

失信行为。”刘万成介绍，因此，专门教育机制主要从诚

信诉讼和自动履行两项内容着手。

以往，鹿城法院在诉讼立案环节，会向诉讼参与人

送达《诚信诉讼提示书》，提醒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在执行立案环节向义务人送达《不履行裁判法律

后果告知书》，敦促自动履行。但是，法院发现，这些

“提醒”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专门教育的亮点在于从纸面教育转变为阵地教

育，真正让教育走心。”鹿城法院立案庭负责人胡佳颖

介绍。

该院在诉讼服务中心、人民法庭、执行机构等诉讼

活动场所设立教育专区，串联至审判庭，在诉前打造

“情境化”“沉浸式”教育氛围，推动专门教育机制的双

地落实。

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中，闫某使用弟弟的身份证，在

特邀调解员主持下与林某就债务达成调解协议。法院

在司法确认审查中发现债务人身份信息异样，多次向

闫某确认，其均否认自己为实际债务人。

为查明案件事实，承办法官胡佳颖带着闫某，由法

警陪同参观了教育专区。“你看，这些人或因伪造证据

材料、或因隐瞒事实被法院罚款、拘留、甚至判刑，都是

真实案例啊！”边参观，胡佳颖法官边通过具体的拒执

案例释明民事诉讼法、刑法中关于打击不诚信诉讼的

规定，告诉闫某虚假诉讼可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自动履行者受理费减免，诚信而不幸者退出执

行，自作聪明者受联合惩戒，冥顽不化者则失去自由。”

在教育专区一块“郑重提示”牌前，闫某停留了很久，心

态发生变化。

一面是法官“柔性”教育，另一面有法警陪同“刚

性”威慑；一面是不诚信行为被制裁的反面教训，另一

面是自动履行的“红利”清单。最终，闫某承认自己以

弟弟的名义借款，自己是真正的债务人，当即向林某偿

还欠款4.6万元，并接受法院制裁，缴纳2000元罚款。

专门教育机制，既针对失信的权利人、义务人，也

针对当事人包括代理人等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员。教

育内容则蕴含“双重评价”，即法律评价、道德评价。

“我从被告那里买口罩，他收了我4万块，但是没交

货，我们之间是买卖关系。”

“原告撒谎，我们是一起做口罩生意的，4万元是投

资款，是办理证照所需的费用。”

在一起合伙纠纷的庭审现场，原告朱某与被告孙

某对事实各执一词。朱某主张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并多次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孙某则主张双方成立合

伙关系。

一起原本并不复杂的案件经三次开庭审理，承办

法官才得以拨开迷雾，认定双方成立合伙关系。当庭

教育之后，承办法官黄莹依据民法典第七条“诚信原

则”及相关法条对这起合伙纠纷作出判决。

黄莹在判决书中这样写道：“诚信作为公民个人层

面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传统，也是一切

价值的根基。当事人应以诚待人、以信取人，说老实

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这是专门教育机制实施后，该院首份在判决书中

对双方当事人的法律、道德做出双重评价。

“三前”教育更走心

66岁的林阿伯受雇到温州某农业公司位于山上的

茶园喷洒农药，因踩空从山上摔落致左手骨折。农业

公司拒绝赔偿林阿伯2万元医疗费。

林阿伯诉至鹿城法院后，承办法官张万星启动了

专项教育机制，向被告农业公司释明，一旦失信，今后

该公司从事民商事行为、享受的优惠政策、获得政府支

持或补贴等方面将受到全面限制。一番细致教育后，

农业公司当庭向林阿伯支付2万元医疗费。

在执行案件中，专项教育机制对被执行人的督促

效果尤为明显。

今年5月8日，因债务人余某仅履行部分欠款，债

权人崔某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其偿还10万余元。

“你是办企业的，商无信不兴，如果被列入失信名

单，企业经营和个人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执行承

办法官周志微向余某送达执行通知书的同时一并教育

督促其自动履行。

“我被人告过，也告过别人，知道一次失信，处处受

限。”余某当天偿还崔某剩余欠款，案件执行完毕。

专门教育机制主要在诉前、审前、执前“三前”环节

开展，结合实施正向激励、反向严惩，督促履行审执兼

顾等举措，导引当事人自觉诚信诉讼，尊重司法权威，

从而促进诉源治理，提升自动履行率。

在教育的同时，法院还辅之以强制打击，做到“先

礼后兵”。刘万成介绍，专门教育机制不单单是教育，

还要配合全面审查和依法制裁，特别要注重以自诉、公

诉相结合打击拒执犯罪。

5月18日，鹿城法院联合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发

布关于严厉打击拒执等犯罪的通告，并开展集中宣

判。被告人胡某拖欠13名员工11.6万元劳动报酬，在

执行阶段未如实申报名下车辆情况，被判处有期徒刑6

个月；被告人张某在判决生效后法院执行前故意将名

下房产、店面转让至儿子名下，债权人成功自诉，张某

被判处拘役5个月。

一子落，满盘活。一组数据表明，专门教育机制试

行3个月以来，鹿城法院自动履行率提升至47.41%，同

比上升33.54个百分点，高出温州市基层法院均值7.15

个百分点，执行结案数同比上升9.82个百分点。

温州市人大代表、市律协副会长、浙江光正大律师

事务所一级律师陈兴良评价说，纸面倡导诚信诉讼、敦

促自动履行，是一种静态教育，有些人不看、不为所动，

或者即便看了，也没有阵地教育身临其境、如雷贯耳所

产生的影响力深远。阵地教育是生动的，活的教育，更

具警示力。鹿城法院结合司法实践，创新改革，从纸面

敦促转变为阵地教育并固化为长效机制，势必产生良

好的社会效果。

从纸面“提醒”到阵地教育
温州鹿城法院率先建立诚信诉讼专门教育机制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鹿萱

不如实陈述案情、提交虚假证据、隐瞒财产状况、转

移财产抗拒执行……种种不诚信诉讼和拒执行为不仅违

背民法典“诚信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对诉

讼秩序和司法权威的挑衅。如何有效治理这一顽瘴痼

疾，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扫清障碍？

5月18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在该院诉讼服务

中心举行诚信诉讼与自动履行教育专区揭牌仪式，标志

着该院率先建立的诚信诉讼与自动履行专门教育机制正

式落地，走出了助推温州市域社会治理、诉讼诚信体系建

设的“鹿城模式”。


